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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 

本科生大类专业分流工作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推动我院试点学院建设，实现学院宽口径培养人才的

目标，我院本科生实行大类招生方式，入学时统一为经济管理试验

班，不确定具体专业，在第三学期进行大类专业分流工作，为保障

该工作科学、规范开展，特制订本办法。 

一、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本科生大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由主管本科生教

学工作的副院长担任组长，主管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副书记

担任副组长，小组成员由学院教学科科长、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

任（团委书记）及各系主任共同组成。 

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每年大类专业分流的实施时间和工作程

序。教学科负责工作的日程安排和实施推进，向学生发布政策、数

据、结果等信息，并进行政策、文件的解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团委）协助教学科组织学生有序参与、完成专业选择与分配工作。 

二、专业与专业规模 

1.专业选择范围为经济学、金融学、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

管理、物流管理、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保密管理、数

字经济、金融科技和供应链管理 12 个专业。 

2.原则上，人数未达 15 人的专业不予开设。 

三、工作流程 

开展大类专业分流工作流程安排如下： 

1.10 月上旬，公布大类专业分流工作时间安排、各专业控制规

模及学习成绩排名，做好解读工作。 

2.10 月中旬，学生提交专业志愿顺序，依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和

专业志愿情况完成专业选择与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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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安排见经管动态通知。 

四、工作原则 

1.专业选择与分配采用“平行志愿”方式，即以“分数优先，

遵循志愿”的原则进行专业分配。对学生的加权平均成绩（如遇并

列，计算到小数点后九位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名靠前者具有

分配优先权（排名相同的学生，享有共同的优先权），结合学生对 12

个本科专业的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依次进行专业分配。如：同

学甲排名为 218 名，第一志愿为专业 A，第二志愿为专业 B，假设专

业 A 和专业 B 规模限制均为 X 人，在 218 名之前恰好有 X 名同学分

配到了专业 A，则立刻查看其第二志愿专业 B 是否已满 X 人，如未满，

则给该同学分配专业 B，如已满 X 人，则立刻查看其第三志愿是否已

满，依次类推，直至完成该同学的专业分配。 

2.对从其他学院转专业进入经济管理学院的学生，由于大一学

年所学课程差异较大，统一排名则不科学，为保证公平性，将学生

分为四类：学院原有学生、文史类学院转来的学生（语言与传播学

院、法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理工类学院转来的学生（其他学院）

和詹天佑学院 C 轨学生。对四类学生按照大一一学年第一次考试成

绩的加权平均成绩进行排名，并依据占年级全体学生数量的比例和

詹天佑学院相关文件分别确定分配给四类学生各专业的名额。 

3.留学生、按特殊录取方式录取的民族生和港澳台学生、双培

学生、不参与此次大类专业分流，其中留学生、双培生不占用各专

业名额，民族生占用各专业名额。 

4.国际班学生，依照其第一志愿进行专业分配（不占用各专业

名额），且按照专业排名对其分配备选专业（亦不占用各专业名额），

其进入第一志愿专业学习后，若在以后的学习中未继续选择“2+2”

培养方式参与国际交流项目，则在大三学年开始进入备选专业进行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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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院开发大类专业分流信息系统，保障工作的科学性、准确

性和透明度。学院研究并确定分配给四类学生各专业的最大名额，

四类学生的学习成绩排名由系统公示，学生依据个人意愿在系统中

对 12 个专业进行排序，专业分流结果完全由系统依据上述要素自动

计算完成，学生后期可在系统内查看各专业规模、各专业最低排名、

个人学习成绩排名和专业分流结果等全部情况。 

五、其他 

1.本办法适用于经济管理学院所有非定向本科生。 

2.根据大类专业分流学生报名情况，学院可微调计划招生名额。 

3.本办法解释权归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2024 年 9 月 22 日 


